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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詹蕙瑜
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8057

傳真：(06)2955811

電子信箱：sallyc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人(二)字第10814365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原函文影本 (1436584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有關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經重新審定退休所

得，嗣因在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經判刑確定，應自始

減少退離（職）相關給與，是否再次重新審定退休所得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8年12月9日臺教人(四)字第1080172653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原函文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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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397-6946

聯絡人：劉筱珊

電　話：02-7736-5943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2月9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0801726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經重新審定退休所得，嗣因在職

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經判刑確定，應自始減少退離

（職）相關給與，是否再次重新審定退休所得一案，復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8年11月25日府人福字第1080247308號函。

二、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撫條

例）第79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教職員在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

條例、刑法瀆職罪章之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

法犯其他罪，先行退休、資遣或離職後始經判刑確定者，

應依規定剝奪或減少退離（職）相關給與；其已支領者，

照應剝奪或減少之全部或一部分追繳之。

三、次查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107年6月30

日以前已退休生效之教職員，自107年7月1日起之每月退休

所得，由主管機關按107年度待遇標準，依本條例第36條、

第37條及第39條規定，計算各年度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、

利率及每月退休所得並重為行政處分後，通知當事人、支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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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及發放機關（構），依審定結果發給月退休金及優惠存

款利息。同施行細則第39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退離教職員因

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

力、機會或方法犯其他罪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

確定者，由主管機關照其確定判決之刑度，依本條例第79

條第1項規定，為剝奪或減少退離（職）相關給與之處分並

函知支給或發放機關，以終止或按應扣減比率減少發給退

離（職）相關給與；其已支領而應繳回者，應依法追繳。

同條第2項規定略以，依本條例第79條第1項規定減少發給

退離（職）相關給與者，其應減少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

息之計算，依本條例第36條至第39條規定計算月退休所得

後，再按應扣減比率計算。

四、據上，107年6月30日以前已退休生效之教職員，由主管機

關重新審定自107年7月1日起之各年度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

及每月退休所得，以行政處分為之，並通知當事人、支給

及發放機關（構）。又在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經判刑

確定，應自始減少退離（職）相關給與者，以其原經重新

審定之各年度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每月退休所得，均已

有所變更，自須再次重新依前開規定計算月退休所得，並

按應扣減比率計算後，另為行政處分；至原重新審定之行

政處分則應併予撤銷。另所建議本部於教育人員退休撫卹

管理系統增置相關功能一節，業已錄案列入未來系統增修

項目參考。

正本：嘉義縣政府

副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嘉義縣

政府除外)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中央研究院、國
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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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故宮博物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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